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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波市海曙区财政局党组文件

海财党〔2022〕15号

关于调整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科室、下属各单位：

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会议研究，现将局领导分

工明确如下：

朱裕高（党组书记、局长）主持财政局全面工作，分管预算

局（镇街财政管理科）、财政预算编审中心。

童 霞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分管办公室、国库收付中心、

票据管理中心，联系区财政学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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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顺年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分管会计管理科(行政审批科)、

政府采购办公室、经济发展科、农业科及本单位工会工作,联系

区会计学会。

范 颖（党组成员、总会计师）分管国库局、财政监督局。

王 海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分管债务金融科、基本建设科、

信息中心，协助做好预算局（镇街财政管理科）、财政预算编审

中心相关工作，兼任局新闻发言人。

卢云华（四级调研员）协助局长负责区工业服务中心和区商

业服务中心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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